
  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學術資優班、藝才資優班及實驗班校內轉班要點 
中華民國105年1月7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105年9月21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修正通過 
中華民國110年9月23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修正通過 
中華民國113年12月5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113年12月5日實驗教育委員會修正通過 

第 一 條：依據：教育部中華民國104年3月2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40016411B號令「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年

制專科學校一年級學生申請適性轉班（組）及適性轉學實施要點」、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籍管理辦法」

第13條規定訂定本要點。 

第 二 條：審核流程：學術資優班、藝才資優班及實驗班學生申請校內轉班，向特教組提出申請，並經輔導

室轉班諮商輔導通過、校內適性轉班委員會審查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始得轉班。 

第 三 條：申請期限： 

學術資優班 (數資班、語資班)：學生申請轉班限於高一或高二辦理申請，高三不再受理。

上學期須於12月20日前、下學期須於05月30日前填具申請書提出申請，逾期不

予受理。 

藝才資優班 (音樂班、美術班)：學生申請轉班限於高一上學期辦理申請，須於12月20日前填

具申請書提出申請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實驗班 (雙語班、半導體班)：學生申請轉班限於高一或高二辦理申請，高三不再受理。上學

期須於12月20日前、下學期須於05月30日前填具申請書提出申請，逾期不予受

理。 

第 四 條：適性輔導：由輔導室會同導師及任課老師進行適性輔導，內容包括：生活、學習及生涯等輔導，

並於教務處受理學生申請截止日起14天內（含例假日）完成，備妥完整輔導紀錄及適性學習建

議，繳交至教務處特教組，以憑辦理後續轉班事宜之需。 

第 五 條：轉班原則： 

(一)學生提出轉班申請應經學生本人及家長或監護人簽具轉班申請書，再由輔導室適性輔導  

    通過，才能正式提出轉班申請。 

(二)學生在休學期間，不得申請轉班。 

(三)雙重特殊學生校內轉班需經輔導室進行專業輔導評估後，送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

    輔導安置。 

(四)藝才資優班申請需符合以下規定方可申請轉班: 

    1. 轉班學生須於高一上學期(前兩次月考成績平均)班級成績排名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

       者。 

    2. 藝才資優班屬於特色招生管道。若學生希望轉至普通班，須經由註冊組確認當年度 

       本校免試入學名額是否仍有餘額。若名額已滿，則無法辦理轉班。 

第 六 條：轉班限制：學生申請轉班，經適性轉班委員會審查通過。校長核准後，即不可再撤回申請。 

第 七 條：適性轉班委員會：由校長、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輔導主任、註冊組長、特教組長、申請人班

導師及輔導老師，開會時可請相關人員(如:藝才資優班召集人)列席，由校長擔任召集人，

適性轉班總幹事由教務主任擔任。 

第 八 條：轉班公告：經核准轉班學生，自次一學期生效。 

第 九 條：資料彙整：由特教組負責，資料包括：轉班申請書、審查單、切結書、學生適性輔導紀錄、校內學生  

適性轉班委員會審查會議紀錄，備查。 

第 十 條：升學權益：學生若因轉班而影響其各項升學權益時，應自行負責，如：藝才資優班學生在就讀

期間，有轉讀（班）情形者，因不符合大學繁星推薦入學報名資格，故不得參加任一學群之繁

星推薦。 

 



第十一條：申請轉班之學生在修業年限內需修畢應修學分，如因學分數不足，無法順利畢業或延長修

業年限，應自行負責。 

第十二條：未通過轉班申請程序及不符合轉班資格之學生，應返回原班級就讀。  

第十三條：本要點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，簽請校長核定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國立嘉義高級中學學術資優班、藝才資優班及實驗班
 

 

 

校內轉班 申請書 
 

 申請日期: 年 月 日 

一、 

二、 

申請人:  年  班  號，姓名   

申請轉出班別: □數資班   □語資班  □音樂班 □美術班 

                □雙語實驗班          □半導體實驗班 

     

三、 

四、 

申請轉入組別:第  類組(高一生免填) 

申請原因:(請敘明以提供委員會議評估參考) 

   

 

 
 

 
 

 
 

請申請人及家長知悉： 

1. 已確實瞭解子女之適性學習就讀傾向。 

2. 學生申請轉班，須經學生本人及家長或監護人同意且簽具轉班申請書，以申請一次為限，經申請轉

班評定通過，校長核定後，即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重新安置入班，亦不可再申請轉入別班或返回原

班級。 

3. 轉出後依個人選組意願及本校編班原則予以編班，申請人不得異議。 
4. 遵守轉班後之重補修學分辦法規定，進行重補修，轉班學生若有影響其各項升學權益時，應自行負

責，如：藝才資優班在就讀期間，有轉讀（班）情形者，因不符合大學繁星推薦入學報名資格，
故不得參加任一學群之繁星推薦。 

5. 在修業年限內需修畢應修學分，如因學分數不足，無法順利畢業或延長修業年限，應自行負責。 

6. 請學生本人及家長或監護人審慎評估思考! 

 
 

 
學生本人簽章：   

 
輔導室：   

家長或監護人簽章：   學務處：   

   教務處：   

原班級導師：   
 

國立嘉義高級中學學術資優班、藝才資優班及實驗班校內轉班流程： 

申請人填具轉班申請表>原班級導師簽擬輔導意見>輔導室個案適性輔導通過後>教務處特教組

審查>召開適性轉班委員會審查，陳請校長核定>校長核定，教務處註冊組編班系統建檔>轉班

申請歸檔>核定結果>通知學生。 



國立嘉義高級中學學術資優班、藝才資優班及實驗班
 

 

 

校內轉班 審查單 

 

申請日期: 年 月 日 

申請人:  年  班  號，姓名   

     申請轉出班別: □數資班  □語資班    □音樂班   □美術班 

                □雙語實驗班             □半導體實驗班 

會簽單位： 

單位簽章 意 見 

 

 
 

原班級導師： 

※該生經適性輔導後建議，□應轉班學習 
□不符合轉班學習。 

※輔導意見： 

 

 
 

輔導室： 

※該生經適性輔導後建議，□應轉班學習 
□不符合轉班學習。 

※輔導意見： 

 
特教組: 

 ※於期限內申請。□符合□不符合 

 ※校內轉班辦法。□符合□不符合 

 

初審查結果：□通過 □不通過 

特教組： 教務處： 決行： 



 

國立嘉義高級中學學術資優班、藝才資優班及實驗班 

校內轉班 切結書 
 

本人  ，身份證字號  ，願意 
 

自  學年度第  學期起退出□數資班□語資班□音樂班□美術

班□雙語實驗班□半導體實驗班，日後亦不再以任何理由要求重新

安置入班。 
 

此致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

 

 
具 結 人 簽 章：   

 

 

家長或監護人簽章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



 

 

國立嘉義高級中學藝才資優班 

校內轉班 切結書 

本人  ，身份證字號  ，願意 
 

自  學年度第  學期起退出□音樂班□美術班，茲因藝才資優

班在就讀期間，有轉讀（班）情形者，不符合大學繁星推薦入學報

名資格，故不得參加任一學群之繁星推薦，因轉班而影響相關升學

的權益，學生本人及家長或監護人願意自行負責。 

 
 

此致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

 

具 結 人 簽 章：   
 

 

家長或監護人簽章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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